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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８６２

，

０６８

，

９６４

股，占

总股本的

３８．０４％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１９９

号）核准，公司向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南京新工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工”）、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机电”）、深圳市融通

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和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

家投资者共发行

１

，

９０５

，

６２６

，

１３４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

，

２６４

，

７８３

，

４９０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及发行对象在本

次发行前的承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期（月）

１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５５

，

１７２

，

４１４ ３６

２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４

，

２８３

，

１２２ ３６

３

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４

，

１０１

，

６３４ ３６

４

深圳市融通资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１２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１２

６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５

，

０８１

，

６６９ １２

７

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１２

８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８５

，

２９９

，

４５６ １２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深圳市融通资

本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融通资本财富

－

工商银

行

－

融通资本聚盈

１１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８．４１％ ０

２

中信信诚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信诚资产

－

招商银

行

－

郁金香信金

１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８．４１％ ０

３

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诺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诺安金狮

３９

号资产管

理计划

１９６

，

００７

，

３３２ １９６

，

００７

，

３３２ ８．６５％ ０

诺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建银国际资本管理（天

津）有限公司

９

，

０７４

，

３３７ ９

，

０７４

，

３３７ ０．４０％ ０

４

上海海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海通证券资管

－

上海银

行

－

海通海富

２２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６７

，

１５０

，

６３６ ６７

，

１５０

，

６３６ ２．９６％ ０

张杰

１８

，

１４８

，

８２０ １８

，

１４８

，

８２０ ０．８０％ ０

５

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８

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７２

，

０５０

，

８１７ ７２

，

０５０

，

８１７ ３．１８％ ０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１５

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６８

，

６０２

，

５４１ ６８

，

６０２

，

５４１ ３．０３％ 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定增策

略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０８１

，

６７０ ５

，

０８１

，

６７０ ０．２２％ 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定增策

略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８１４

，

８８２ １

，

８１４

，

８８２ ０．０８％ 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定增策略

９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１

，

８１４

，

８８２ １

，

８１４

，

８８２ ０．０８％ 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银领资产

２

号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３９５

，

６４４ ３

，

３９５

，

６４４ ０．１５％ 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银领资

产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１００

号）

３

，

４４８

，

２７６ ３

，

４４８

，

２７６ ０．１５％ ０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定增策

略

３

号

２

期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７２４

，

１３８ １

，

７２４

，

１３８ ０．０８％ ０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３

，

５９１

，

６５１ ２３

，

５９１

，

６５１ １．０４％ ０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郝慧

９

，

０３８

，

１１２ ９

，

０３８

，

１１２ ０．４０％ ０

合计

８６２

，

０６８

，

９６４ ８６２

，

０６８

，

９６４ ３８．０４％ 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９０６

，

６３５

，

３８７ ８４．１９％ －８６２

，

０６８

，

９６４ １

，

０４４

，

５６６

，

４２３ ４６．１２％

０１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８

，

１４８

，

８２０ ０．８０％ －１８

，

１４８

，

８２０ ０ ０．００％

０３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

，

８８７

，

４７７

，

３１４ ８３．３４％ －８４３

，

９２０

，

１４４ １

，

０４３

，

５５７

，

１７０ ４６．０８％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９

，

２５３ ０．００％ ０ ９

，

２５３ ０．００％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８

，

１４８

，

１０３ １５．８１％ ８６２

，

０６８

，

９６４ １

，

２２０

，

２１７

，

０６７ ５３．８８％

三、股份总数

２

，

２６４

，

７８３

，

４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２

，

２６４

，

７８３

，

４９０ １００．００％

四、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上述申请限售股份解除的

５

名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均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锁定

１２

个月；同时承诺，其认购款来源合法且符合现行之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除因本次非

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发行对象与华东科技无其他的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承诺方均已严

格履行上述承诺。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３

、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过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３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４

、中国中投证券对华东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上市公司新发行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二）股本结构表、有限售条件的股东名册；

（三）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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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

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公司

2014

年度业绩亏损

,

若

2015

年度继续亏损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后

,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5

年

1

月

1

日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披露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

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800

万元至

3,800

万元。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７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３

，

７４６．４４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

、公司原预计全资子公司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宁夏蓝丰”

)

在

2015

年四季度初恢复

生产

,

而实际在四季度末复产

,

影响公司预计净利润约

2,275

万元。

公司原预计宁夏蓝丰按期投产后第四季度可带来净利润约

525

万元

,

由于未能及时投产

,

预计宁夏蓝丰

四季度亏损净利润约

1,750

万元

,

合计减少公司预计净利润约

2,275

万元。

2

、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证监会核准

,

但交割完成时间较晚

,

标的资产未能在

2015

年纳入合并报表

,

重组费用计

入

2015

年度

,

影响公司预计净利润约

510

万元。

3

、公司对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应收款坏账准备按

100%

计提

,

原预计按

50%

计提

,

影响公司预计净利

润约

375.7

万元。

关于与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

公司于

2014

年度已按

50%

计提坏账准备

,2015

年

5

月江苏省高

院作出终审判决

,

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

(

公司胜诉

)

。具体内容详见

2015

年

2

月

26

日及

5

月

20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

公告号

:

2015-007)

、《关于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公告号

:2015-041)

。

从目前执行情况来看

,

该公司目前无可执行资产

,

法院可能中止执行

,

按财务谨慎性原则

,

对该笔应收款

按

100%

计提坏账准备。影响公司预计净利润约

375.7

万元。

上述三项原因直接影响公司净利润约

3,160.7

万元。

注

: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746.44

万元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

“风险警示”第二节“退市风险警示”第一款的规定

,

若

2015

年度公司继续亏损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后

,

公

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拟定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披露

2015

年度报告

,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5

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董事会对

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6-006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2689

号

)

文件

,

具体核准内容详见

2015

年

11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

公告号

:2015-076)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后

,

公司董事会按照相关协议及方案的要求

,

根据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规定积极组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一、目前已完成的工作

(

一

)

标的资产过户

标的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方舟制药”

)

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取得《陕西省商务厅关于同

意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批复》

(

陕商函

[2015]845

号

)

。

方舟制药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5

年

12

月

11

日核准了方舟制药的股东变更事宜并签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号

:91610200221270442P),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方舟制药已于

2016

年

1

月

1

日

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二

)

配套募集资金到账并出具验资报告

2015

年

12

月

16

日

,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募集资金进行审验

,

并出具中证天通

[2015]

验字第

0201006

号《验资报告》

: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止

,

本公司已收到特定投资者缴存的货币资金

529,

999,956.12

元

,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9,625,464

股

;

本公司取得方舟制药

100%

股权

,

向方舟制

药原股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7,340,814

股

,

作价人民币

826,000,000.00

元用于收购方舟制药股权。本公

司以上募集货币资金及方舟制药股权合计人民币

1,355,999,956.12

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9,605,998.60

元

,

新增注册资本

(

股本

)

人民币

126,966,278.00

元

,

其余

1,199,427,679.52

元转入资本公积。

(

三

)

配套募集资金新增股份预登记

2015

年

12

月

30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公司

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9,625,464

股已经受理

,

待确定上市日期后将登记到账正式列入

公司股东名册。

二、尚需完成的工作

(

一

)

向方舟制药原股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7,340,814

股尚需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登记。

(

二

)

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9,625,464

股及向方舟制药原股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77,

340,814

股尚需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事宜。

(

三

)

新增股份登记并上市完成后

,

本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事宜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

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

积极

推进相关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和工商变更等事宜

,

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及时披露重组实施进展。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198� � �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16-00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４

点

４５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６０５

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第二次修订

稿）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

１

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１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

ｃｏｍ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１９８

东兴证券

２０１６／２／２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办法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

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４．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

公司。

５．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和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具体为每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５

层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３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５

层（

１０００３３

）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１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９７

邮箱：

ｄｓｈｍｓ＠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联系人：徐琳洁、赵瑞珍

３．

通过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４．

参会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证券账户卡原件，以备律师验证。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30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

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6-009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的通知，获

悉富安公司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１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富安控股 是

３０７０

万

２０１５－０１－１６ ２０１６－１－２８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

１６．１９％

富安控股 是

１１００

万

２０１５－０１－２１ ２０１６－１－２８

华能贵诚信托

有限公司

５．８０％

合计

４１７０

万

２１．９９％

２

、股东股份再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富安控股 是

１１５０

万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深圳前海金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６％

融资

富安控股 是

４４０

万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２．３２％

融资

合计

４８２０

万

２５．４２％

富安控股 是

４３０

万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２７％

融资

富安控股 是

１０００

万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深圳前海金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２７％

融资

富安控股 是

１０００

万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深圳前海金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２７％

融资

富安控股 是

８００

万

２０１６－０１－２８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４．２２％

融资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８

日，富安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６３９

，

９２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１％

；富安公司

已累计质押了所持公司股份

１８７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８．７９％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７％

。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98� � �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2016-0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９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９

号

Ｂ１

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是否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选举陈丽华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选举何操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

３

关于选举黄芳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完成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后续

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２

、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１

、

２

、

３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进

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

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请

Ｈ

股股东参阅本公司于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２０１６／２／１６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

Ａ

股股东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１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

记。

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应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五）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

复（格式见附件

２

）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除外，其递交时间见下文有关进场登记时间的要求）之复印

件以专人送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二）

Ｈ

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ｎｅｗｓ．ｈｋ

） 及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

ｃｏｍ

）中向

Ｈ

股股东另行发出的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９

：

１５

前

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本公司广大股东，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可通过以下方式与本公司联系：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９

号中信银行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联系人：罗小波、石传玉

联系电话：（

８６ １０

）

８５２３ ００１０

联系传真：（

８６ １０

）

８５２３ ００７９

电子邮箱：

ｉｒ＠ｃｉｔｉ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公司网站（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发布。

（四）报备文件

中信银行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30日

附件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２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

１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选举陈丽华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何操先生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选举黄芳女士担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２

：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Ａ

股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１

、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２

、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中国北

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９

号中信银行董监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联系人：罗小波、石传玉；联系电

话：（

８６ １０

）

８５２３ ００１０

；传真：（

８６ １０

）

８５２３ ００７９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３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注明

所需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

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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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1

月

29

日（周五）下午

15

：

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

-2016

年

1

月

29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28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2061

号新保辉大厦

17

楼会议室。

4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强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7

人，代表股份数

359,736,194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355

万股的

44.7684%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16,70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45%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代表股份合计

359,852,896

股，占公司总股本

80,355

万股的

44.7829%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的中小股

东代表股份合计

515,477

股，占总股本

80,355

万股的

0.0641%

。

董事长朱强华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苏宝利鑫公司签订光伏发电项目承包协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

122,622,

777

票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652%

）；

42,700

票反对（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48%

）；

0

票弃权。 关联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

472,77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164%

；反对

票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36%

；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苏宝利鑫公司签订光伏发电项目（

8.5MWp

）承包协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

案

122,622,777

票赞成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652%

）；

42,700

票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48%

）；

0

票弃权。关联股东中航通用飞机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

472,77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164%

；反对

票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36%

；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6

年度为海南中航特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该议案

471,875

票赞成（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1.5414%

）；

43,602

票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8.4586%

）；

0

票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

0%

）。关联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

业有限公司及韩平元先生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

471,875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414%

；反

对票

43,602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86%

；弃权票

0

股

,

占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中航财务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

122,622,777

票

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652%

）；

42,700

票反对（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0348%

）；

0

票弃权。关联股东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票

472,777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7164%

；反对

票

42,7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36%

；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文梁娟、韦佩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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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公司债券（第一期）交易可能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

2015

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披露《

2015

年第三季度报

告》，预计

2015

年度净亏损

30,000

万元至

45,000

万元，业绩变动原因为

2015

年公司加盟渠道经营调整仍滞后

于直营渠道，加盟批发收入有一定幅度下滑，受其影响公司总体业绩将出现亏损。

二、关于公司债券可能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提示

若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

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

2015

〕

23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做好债券发行人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及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司

2013

年

10

月发行的上海美特斯

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13

美邦

01"

、债券代码

"112193"

）停牌一天（披露

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照《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

年修订）〉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债券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上述

债券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后，仅限合格投资者可以买入本债券，原持有债券的公众投资者可以选择持

有到期或者卖出债券。

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应当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庄涛

电话：

021-38119999

传真：

021-68183939

电子邮箱：

Corporate@metersbonwe.com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6

年

4

月

25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9日


